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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好小子比賽
活動企劃書
2008臺北好小子 智慧英語一把罩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協辦單位：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贊助單位：三友文化、十大書坊、全家便利股份有限公司、7-ELEVEN(統一超商)、佳音英語、美商瓦特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松博學習科技公司

活動名稱與活動形象[image: image2.jpg]



(一)活動名稱：臺北好小子英語學藝競賽
(二)活動Logo設計：可以使用在網頁和各項文宣品上面
(三)活動口號：「2008臺北好小子‧智慧英語一把罩」
(四)活動代言人：虛擬卡通人物，如右圖
1、 活動簡介與目的
臺北好小子英語學藝競賽為本市教育局年度例行活動，自從2002年開始舉辦，已經辦理六屆，在推動國小英語的成效頗佳，尤其競賽活動著重在班級全體的共同參與，和一般英語競賽，例如英語演說、寫作等以個人為主的方式截然不同，可促進英語能力不同的學生交流互動，加上競賽提供線上學習內容，透過多媒體語音互動的學習素材，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本年度臺北好小子競賽活動仍採結合資訊網路科技與英語學習的形式，並應用最新的網路學習模式來進行，提供學力培訓場與學力競技場兩階段。學力培訓階段的線上學習內容採用多媒體動畫的線上練習方式，誘導學生學習；而學力競技場階段，則進行群體式網路跨班評量競賽活動，採用建置於各校之「高互動遙控教學系統」，進行群體式問答競賽，希望藉由比賽活動的參與，讓學生得到比賽的刺激感，同時增進彼此間的交流。
2、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3、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4、 協辦單位：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5、 贊助單位：三友文化、十大書坊、全家便利股份有限公司、7-ELEVEN (統一超商)、佳音英語、美商瓦特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松博學習科技公司
6、 活動對象：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
7、 活動項目：英文學科學力測驗
8、 活動方式：
活動以兩階段式進行，分別為學力培訓場與學力競技場兩階段。學力培訓場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上網自我學習，於10月13日開放，臺北市公私立國小學生都可參與線上學習活動希望透過為期四週的網路學習活動，達到提高學生英語學習興趣、增進學生英語能力的目的，進而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習慣。在學力競技場階段，由各校推舉出來的代表班級參與學力競賽，競賽時期先依各校校址所在地，區分為A、B、C、D四個區組進行分區初賽，由比賽成績表現優異的班級晉級全市決賽，同時由晉級決賽的班級中表現優異的學生參加個人挑戰賽，於賽後依成績排名給予獎勵。
(一)學力培訓場
1. 時間：97年10月13日(一)至97年11月7日(五﹚
2. 參加對象：臺北市公私立國小學校的學生
3. 參加方式：直接線上登記參加活動
4. 目的：在正式比賽活動之前的學習與練習，透過網路練習，了解自我學習進度以及同儕的學習狀況。
5. 網址：http://taipeikid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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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說明：此階段內容為網路遊戲式學習。培訓場為線上遊戲式學習網站，學生須進入「學習網」，註冊帳號並參加練習系統提供的英語測驗，以賺取金幣與知識值，並可利用所獲取之金幣換取遊戲卡，進入大富翁式的網路對戰遊戲，挑選對手競賽。線上遊戲網站為三友文化提供之「特訓智慧王－傳說之旅」，系統中會記錄學生所有測驗結果，家長並可進入查詢學生的學習狀況。
7. 獎勵方式：由網站排行榜中選出成績最優前300名，電腦抽籤選出30名頒給獎品。
8. 依學校平均參與率（學生登入總次數／學校學生總數）累計學校總分，以爭取學校團體獎，參與率最高者累計學校總分1,500分，次多者1,450分，依此類推。
(二)學力競技場
1. 時間
(1) 分區初賽：97年11月10日（一）～97年11月14日（五）
※分區初賽為非同步式網路競賽，各參賽班級於比賽期間內自行上線進行，原則上同校班級需安排同一時段舉行比賽，比賽所需之按按按高互動遙控教學系統設備應由比賽班級自行準備。
(2) 全市決賽、個人挑戰賽：97年11月19日（三）
※全市決賽與個人挑戰賽為集中式同步競賽，所有參賽班級與個人皆集中於承辦學校參與比賽，比賽所需之按按按高互動遙控教學系統設備應由比賽班級自行攜帶至比賽場地使用。
2. 參加對象：以臺北市公私立國小為對象，以班級為單位，每校得選派或指派最多兩個班級代表參賽。
※分區初賽與全市決賽時，比賽班級必須有90％以上的學生進行答題。
3. 報名：線上報名並傳真確認，報名時間97年11月3日(一)至97年11月7日(五)。報名辦法於活動網站報名系統中登錄報名資料，並以傳真確認報名資料。報名情況與比賽時間將於活動開始前公佈在「臺北好小子」活動官方網頁﹙http://taipeikids.tp.edu.tw﹚上。
4. 比賽規則
(3) 臺北好小子競賽活動是以班級為競賽單位，所以報名時請以班級為單位填寫。在報名時間截止後，主辦單位彙整報名資料，確定報名學校的可參賽班級數，並將所有學校依大會公佈之分區辦法（如下表）分為四個區組﹙A區、B區、C區、D區﹚進行分區初賽，比賽方式採網路跨班競賽方式進行，於官方網站發布測驗題目，比賽結束後分區統計競賽結果，先選出各分區的前2名班級為正選班級，其他非正選班級再以不分區方式選出前4名班級為外卡班級，共12個班級取得晉級決賽的資格。分區初賽結果會同時選出晉級全市決賽與個人挑戰賽的班級與學生，全市決賽與個人挑戰賽集中於承辦學校進行比賽。
分區表如下：
	比賽區
	區域名稱
	學校總數
	可參賽班級總數

	A區
	松山區
	8
	16

	
	大同區
	10
	20

	
	士林區
	20
	40

	
	合計
	38
	76

	B區
	信義區
	9
	18

	
	中正區
	8
	16

	
	文山區
	23
	46

	
	合計
	40
	80

	C區
	大安區
	14
	28

	
	中山區
	10
	20

	
	萬華區
	13
	26

	
	合計
	37
	74

	D區
	南港區
	7
	14

	
	內湖區
	13
	26

	
	北投區
	18
	36

	
	合計
	38
	76


（主辦單位可視實際報名情形調整分區方式）
(4) 各校派選班級原則：各校代表班級推派由各校自行決定，但是須以一般性編制的班級為單位。
(5) 分區初賽：以班級為競賽單位，並於各校校內作網路跨校比賽。比賽過程採累計計分賽方式，學生使用遙控器作答，一共30題，每答對一題得50分，個人累計最高總分是1500分，班級成績計算採平均數（因每個班級人數不一）。依平均成績先選出各分區的前2名班級為正選班級，其他非正選班級再以不分區方式選出前4名班級為外卡班級，共12個班級取得晉級決賽的資格，若成績相同，則以答題平均時間由少至多排序。初賽採榮譽制，由該班指導老師監賽，如有違規作弊者將計次倒扣總分，每舉發一次倒扣總分30分。
(6) 全市決賽：全市決賽將於主辦學校內舉辦線上同時競賽，比賽採累計計分賽方式，學生使用遙控器作答，一共30題，每答對一題得50分，個人累計最高總分是1500分，班級成績計算採平均數（因每個班級人數不一），最後依成績排名。作答時違規作弊者將計次倒扣總分，每舉發一次倒扣總分30分。
(7) 「臺北好小子」挑戰賽：個人挑戰賽部分將與全市決賽同一天舉行。個人挑戰賽是由晉級全市決賽的班級裡，各選出表現優異的前4名學生參加最後個人挑戰賽的比賽，參加個人挑戰賽之名單將與決賽名單一起公佈。比賽方式採淘汰賽的方式，題目共30題，每位參賽者使用遙控器進行回答，限制25秒內答題，答錯後即喪失作答權利（未作答視同答錯），最後選出答題最多且總答題時間最短的前十名參賽者為優勝者給予獎勵。
5. 比賽形式：
(1) 團體賽採累計計分賽模式，個人賽採淘汰賽模式。每一場次進行時，各個場地的監考老師或工作人員必須說明比賽的作答模式，確定參賽者清楚作答原則。
(2) 分區初賽與全市決賽參賽班級，皆須有90%以上的學生作答(以系統紀錄為主)，若人數不足，則成績不予計算。
(3) 所有晉級、個人賽學生挑選與個人挑戰賽排名皆以系統紀錄成績為主。
6. 獎勵方式 

(1)臺北好小子班級獎：
第一名：取一名，頒發獎座一座、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發獎狀一張，以及價值一萬五千元的獎品。該班級所屬學校各獲得臺北好小子團體獎積分1,000分。
第二名：取二名，各頒發獎座一座、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發獎狀一張，以及價值一萬元的獎品。該班級所屬學校各獲得臺北好小子團體獎積分800分。
第三名：取三名，各頒發獎座一座、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發獎狀一張，以及價值五千元的獎品。該班級所屬學校各獲得臺北好小子團體獎積分500分。
入圍獎：取六名，各頒發獎座一座、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發獎狀一張，以及價值二千元的獎品。該班級所屬學校各獲得臺北好小子團體獎積分200分。
(2)臺北好小子個人獎：取前10名，每一名頒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發獎狀一張，與獎品一份。該學生所屬學校獲得臺北好小子團體獎積分250分。
(3)臺北好小子團體獎：為鼓勵學校參與此活動，特設置此團體獎積分制度，積分計算為「學力培訓場之學校積分＋學力競技場之班級獎積分＋學力競技場之個人獎積分」。
第一名：取一名，學校總分最高者，頒發獎座一座，以及價值一萬五千元獎品。
第二名：取一名，學校總分次高者，頒發獎座一座，以及價值一萬元獎品。
第三名：取一名，學校總分第三高者，頒發獎座一座，以及價值五千元獎品。
 (4)獎座部份於12月20日、獎狀部份於決賽後2日，由承辦單位呈送格式及名單，請主辦單位製作。
7. 臺北好小子比賽時程表
(1)初賽：97年11月10日(一)至97年11月14日(五)
(2)複賽與個人挑戰賽：97年11月19日（三）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13:00-13:30
	報到
	各校完成報到手續

	13:30-14:00
	開幕
	長官致詞、介紹比賽活動流程

	14:00-14:20
	賽前準備
	團體賽競賽規則與流程說明

	14:20-14:50
	全市決賽
	團體賽

	14:50-15:10
	賽前準備
	個人挑戰賽競賽規則與流程說明

	15:10-15:40
	個人挑戰賽
	個人賽

	15:40-16:00
	成績統計作業
	統計總分、排出名次順序

	16:00-16:30
	致詞與頒獎
	團體組與個人成績優異表揚






場地規劃﹙11/19當天﹚
會場佈置：儘量結合『2008臺北好小子 智慧英語一把罩』本主題進行規劃。
(2) 比賽場地：共需12間教室（視情況決定是否保留預備教室），每間教室需可容納35人進行比賽，並有網路連線。
(3) 硬體設備：每一間教室硬體設備需要一部電腦（連接校內網路並可同時接兩個接收器）、一部單槍投影機、一個投影布幕以及一套按按按高互動遙控教學系統（備用）。比賽用遙控器設備由比賽班級自行準備。
(4) 軟體設備：由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與松博學習科技公司技術人員協助，安裝活動所需軟體系統以及連線設定，並進行賽前測試。
(5) 參賽人員休息區：預計所有參賽人員﹙包含老師與學生﹚可能高達400多人，承辦單位需要規劃參賽人員休息場地，提供飲水以及紙杯，讓參賽人員等候比賽。
(6) 工作人員：包含承辦學校工作人員、臨時工作人員﹙可以視情況考慮﹚等，需要參與的工作人數約40名。
(7) 媒體招待區：規劃媒體記者採訪、發稿的場地，以及由承辦學校安排一至二位公關人員接待媒體記者。
(8) 頒獎區：約有400人參與頒獎典禮，承辦單位需要進行頒獎會場的佈置。
9、 宣傳活動：
採用電子媒體和平面宣傳品並行，由主辦及承辦單位進行活動宣傳。
(1) 第一波宣傳：透過網路和報紙宣傳活動，此時活動網頁已製作完畢，提供學校與學生查詢，並請北市所有學校於各校網站首頁上放入比賽的活動訊息。同時將臺北好小子活動海報透過公文交換箱發至全臺北市各國民小學張貼在佈告欄。
(2) 第二波宣傳：以公關新聞稿及報紙專欄的型式，透過媒體公佈目前線上認證活動進行的情形。
(3) 第三波宣傳：時間是11/3 (一)～11/7(五)。以公關新聞稿及報紙專欄形式，透過媒體公佈目前線上活動成果，並預告學力競技活動。
(4) 第四波宣傳：時間是11/19(三)，以公關新聞稿及報紙專欄形式，透過媒體公佈競賽的最後結果。
10、 廠商贊助：主要請廠商贊助比賽頒獎的獎品，及決賽現場師生之飲料。
11、 贊助效益
(1) 擔任本活動的協辦單位或是贊助單位。
(2) 各項宣傳品﹙包含活動網頁，宣傳海報，活動新聞稿…等﹚均會列出單位名稱。
(3) 若有召開活動記者會，邀請協辦或贊助單位同時出席。
(4) 臺北市教育局頒贈一個「感謝獎座」，當天由臺北市政府長官或臺北市教育局長官頒贈給各個活動參與單位及廠商。
12、 活動進度：
(1) 洽談期：主辦與培訓單位洽談，主辦與承辦單位洽談，贊助廠商洽談，活動相關單位與人員洽談，活動文件準備。
(2) 準備期：學習網頁製作，認證與比賽題目的製作，活動網頁的製作，認證系統與比賽當天系統的製作，海報設計與印製作業，發文和報名作業。
(3) 宣傳期：在一定時間之內完成宣傳工作，由主辦及承辦單位進行規劃與執行。
(4) 網路學習期：網路學習網站維護工作由三友文化及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共同負責，活動官方網站由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負責。
(5) 比賽準備期：流程的安排與演練，工作人員的職務分配與賽前訓練，當天報到流程與名牌製作，比賽的各項軟、硬體準備與測試，比賽與頒獎活動的彩排或預演，活動新聞稿準備，學校場地佈置。
13、 活動的連絡窗口
	單位名稱
	姓名
	電話
	E-mail

	臺北市教育局資訊室
	鄭瑞初
	(02)2571-5761
	joecheng@tpedu.tcg.gov.tw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郭文傑
	(02)2311-0395#676
	chieh@tp.edu.tw

	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張松濱
	(03)422-7151#35404
0920602258
	legend@cl.ncu.edu.tw


14、 經費預估分攤表
另附件
15、 其他
(1) 承辦學校的工作人員依規定敘獎。
(2) 指導學生參與比賽的老師可以獲得記功或嘉獎的鼓勵：在團體賽方面，第一名獲得記功一次，第二、三名獲得嘉獎二次，入圍獎的老師可獲得嘉獎一次的獎勵。個人賽的指導老師可獲嘉獎一次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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